附件通知
	《市发展改革委关于对节能评估和工程咨询机构
实施星级评定工作的通知》（武发改体改【2012】159号）

	

	各区发展改革部门、有关中介机构：
  为贯彻落实市委、市政府关于优化我市投资发展环境的精神，进一步加强中介机构的规范化管理，促进中介机构不断发展壮大，依据市工商局《关于对武汉市工业服务业和建设工程项目行政审批相关中介机构实施星级管理的意见（试行）》（武工商[2012]22号），决定对“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评估文件编制机构”、“工程咨询机构”实施星级评定工作。
  现将《武汉市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评估文件编制机构星级评定办法（试行）》、《武汉市工程咨询机构星级评定办法（试行）》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贯彻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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